
農地重劃區優先購買零星集中土地／抵費地同意書 
 

本人係臺南市   區   段   地號零星集中土地／抵費地

毗鄰現耕土地所有權人，願以新臺幣  佰  拾  萬   

仟    佰  拾  元整主張優先購買，承買土地之地形、地

勢，本人已依地籍資料親赴現場實地勘查，並且同意承買土地以

現況出售，承買後不再要求任何補償或增設公共設施，鈞局亦不

負瑕疵擔保責任，承買土地依現況點交，如有地上物，願自行與

地上物所有人協商解決，登記完畢自行至該地所屬之地政事務所

領取土地權狀，如須確認四至範圍位置，將於辦竣買賣移轉登記

後，自費至地政事務所申辦鑑界事宜，至其他承買手續遵照鈞局

投標須知之規定辦理。 

自  任  耕  作  切  結  書 

有關本人享有優先購買權之所屬鄰地     段   地號，確為

農地農用，如經被撤銷優先購買權，該土地由鈞局通知原申請人

繳價承購，本人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 

    此致 
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

 

申請人／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(有委託時請蓋印鑑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住址： 

通訊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